
安養與身心
障礙需求
不應受阻礙！



法律已有保障愛滋感染者的安養照顧需求與身
心障礙福利需求的權利

感染HIV也有同樣的醫療照顧
與安養需求

根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

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四條之一規定：「感

染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

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

、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相

關權益保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長
照
服
務

注
意
事
項

因醫療進步，受到愛滋病毒感染的民眾，接受抗愛滋病毒藥

物治療後，已可有效控制體內病毒量至測不到，維持身體免

疫狀態，與一般未感染的民眾無異。

故，一般民眾在年長、老化後對於長期照顧、安養等的需求

或身心障礙相關福利措施，



在沒有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之前，就不能
申請長期照顧？

誰來確認您的身心失能狀況呢？

長期照顧是什麼？還沒有到法定的
年齡就不能用嗎？1

2

3

HIV感染者可以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或者長期照顧服務嗎？

4

HIV感染者如何申請長照服務或者身心
障礙鑑定？一定要告知HIV帶原情形才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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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疑似因為HIV被拒絕，該怎麼辦？

有沒有已知的愛滋友善機構名單可以
提供參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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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是什麼？還沒有到
法定的年齡就不能用嗎？1

為減緩家中有身心失能者的負擔，政府近年來有推動長期照
顧服務，提供家庭、社區及住宿式等多元服務。依據長期照
顧服務法中的定義

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
個月以上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
者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
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相關之
醫護服務。

1 長期照顧（以下稱長照）

指身體或心智功能部分或全部喪失
，致其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

所以長照的服務對象（也就是需求者）不一定要跟年紀有關係，而是跟您
的身心失能狀況有關。

2 身心失能者（以下稱失能者）



誰來確認您的身心
失能狀況呢？2

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辦法」第五條的規定：「本法所稱
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
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
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
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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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八大類



在沒有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之前，就不能申請長期照顧？3

依據目前政府推動的長照2.0的服務，長照的服務是有包含照
顧者的需求，所以當您本身是照顧者（照顧家中身心失能者、
65歲以上長者或者預期身心失能達六個月以上尚未或不符合身
心障礙鑑定者）也是可提出長照服務。

這不是
絕對的喔!

關於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和可使用的資源等可參考「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

（https://dpws.sfaa.gov.tw/index.jsp），也可以透過政府專線諮詢

，在醫院或者機構可以尋求院內社工協助。請不要放棄您的權益。

小提醒：

初次申請身心障礙鑑定者，根據身心失能狀況會有一定鑑定時間，

身心障礙的鑑定與否不影響長期照顧申請與使用。如果不確定您現

況該怎麼做，可以致電1957福利諮詢專線或戶籍所在地之縣市政府

社會處（局、科）。

小提醒：



HIV感染者可以申請
身心障礙鑑定或者
長期照顧服務嗎？

4

需不需要身心障礙鑑定或者長期照顧服務資格，都是依據您的個
人「失能或身心障礙程度」狀況來定。換言之，單純的HIV帶原
狀況，並不符合身心障礙鑑定的類別，或申請長照服務的資格。

若您覺得本身需要有人協助您判斷是否可以申請相關需求服務，
您可以透過：

請記得，您的需求必須要先提出來，相關專業人員才能在瞭解後
與您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可能。

( 1 ) 各縣市衛生局（所）愛滋個管師
( 2 ) 指定醫院感染科愛滋個管師
( 3 ) 就醫醫院的社工等，尋求協助轉介。



HIV感染者如何申請長照服務
或者身心障礙鑑定？一定要
告知HIV帶原情形才可以嗎？

5

申請長照或者要進行身心障礙鑑定
的流程都是一樣，如果有需要都是
可以提供申請，不需要擔憂HIV帶
原的狀況。

一般而言，任何您自身HIV帶原的疾病資訊，都是要經過您本人
授權後才能夠提供他人。

當在申請相關服務中有人因為業務知悉您的HIV狀況，也請您確
認這些HIV資訊的提供會被哪些單位或個人知悉，且這些單位的
知悉是有其必要性的。即，誰該知道，知道後要將資料作何用途
。

如果過程中，未經您的授權或者因此造成您的權益受損，請參考
本會【愛滋與歧視】文宣的建議作法進行權益維護。

感染者與

一般人無
異



遇到疑似因為HIV被拒絕，
該怎麼辦？6

有時候的確是因機構已經沒有床位或者居家照顧人力不足的關
係。

若被拒絕的原因的確是因「HIV感染」(例如:提供了入住檢查報告
中要求HIV的檢驗，之後通知因為有HIV感染而無法入住)，請您
參考本會「愛滋與歧視」文宣的建議作法，不要姑息違法的機構
/單位，我們知道或許權益的維護並不是現在需求的首要目標，
但一旦默認不合理的對待，會讓愛滋歧視更加嚴重。

您或者親友有因疑似HIV遭到安養等歧視的狀況，可以先與本會
聯繫，我們會與您共同討論解決的方法。

如果遇到拒絕
請不要灰心，

無論是哪種住宿型機構或居家服務的申請，HIV的疾病資

料都不是「必要提供」的資料，若有遇到需要提供HIV檢

驗報告的情形，也先不要立刻認定被歧視，有可能會因疾

病治療的需求，例如抗愛滋病毒藥物與其他藥物的使用需

要注意或必需要固定接受回診感染科的安排等等考量。

小提醒：



有沒有已知的愛滋友善
機構名單可以提供參考的呢？7

首先，感染者不一定都是需要「住」或者「被安置」在機構中，
當事人的意願與身體狀況會是主要的評估重點。
愛滋感染者與非感染者一同居住不會傳播愛滋病毒，正確的預防
觀念才是尊重並且協助到感染者。

若，真的有需要機構的安置，可以參考疾病管制署的網站

正確的預防觀念

才是尊重並且協助到感染者

首頁→ 傳染病與防疫專題→ 傳染病介紹→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毒)感染→ 感染者權益保障 附件中

的「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愛滋感染者照護示範機構」名單。



有沒有已知的愛滋友善
機構名單可以提供參考的呢？7

並不是每一位感染者都需要「護理之家」的照顧，且疾管署提供的護理

之家名單，所能提供的床位有限。請參考附件關於「護理之家、養護機

構、安養機構的差異說明」先提供需要者一些基本判斷。

小提醒：

另外，除非您有低/中低社福身份，可以免除一部份的機構住宿費用，

否則您可以想像就是在外租房子居住，仍是需要給付照顧費用給機構，

因此是否安置或者返家照顧都是需要一定時間的討論，這邊再次提醒，

需要者的意願與需求是首要的考量。

小提醒：

請依據個人身體
狀況來評估



附件18
我的E政府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
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_26_677435
有關申請身心障礙鑑定及身心障礙證明，可參閱以下流程：

請檢附以下文件至「戶籍地公所」臨櫃辦理，或可洽詢是否受理郵寄方式辦理；線上申辦請
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身心障礙鑑定線上申請>：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
國民身分證正反影本（未滿14歲者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印章或簽名
3個月內1吋照片3張
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請檢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及印章或簽名

提出申請

站外連結之參考文章：身心障礙鑑定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民國112年6月】

親自前往鑑定機構進行鑑定，主要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1. 一般流程（指定鑑定醫師）：透過鑑定醫師及鑑定人員進行鑑定 → 經衛生局審查 → 社 
    會局(處)完成需求評估
2. 併同辦理流程（須配合公告指定醫院的門診時間與診次）：透過鑑定醫師及鑑定人員進行
    鑑定 → 經需求評估人員辦理需求評估

鑑定機構進行鑑定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社會局(處)評估民眾服務需求，轉介或連結服務。

評估連結服務

1

2

3

4

https://dpws.sfaa.gov.tw/issuance-certificate.html


附件28
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愛滋感染者照護示範機構（疾病管署網站不定期更新）

機構名稱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南
投院區附設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附設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

(03)3698553轉2107

(04)25271180轉1199

(049)2231150轉6198

(04)8298686轉3501

(049)2550800轉5121, 
(049)2550800轉3632

(05)3790600轉538

(06)2200055轉5522

(06)2795019轉2100

(07)6613811轉3302

(03)8358141轉7200

郭金佩

林欣怡

廖綠

陳彥婷

李佩璇,黃舒萱

劉秀珍 護理長

黃秋芬護理長

劉玉萍護理長

黃嘉文

許瑜玲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
街71號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
路100號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
路478號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
路二段80號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
14鄰玉屏路161號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
里 42-50 號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
路125號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
路870巷80號

高雄市旗山區東新
街25巷8號2樓

花蓮市中正路600
號

地址 聯絡人(負責人) 聯絡電話及分機

113.7 資料



附件28
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愛滋感染者照護示範機構（疾病管署網站不定期更新）

機構名稱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
院附設護理之家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附設仁愛護理之家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附設陽明護理之家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附設忠孝護理之家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
設和平婦幼護理之家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附設護理之家

基隆市立醫院附設
護理之家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附設護理之家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附設住宿長照機構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
園分院

(089)324112轉1210
、1211

(02)27093600轉1522

(02)28353456轉6862

(02)27861288轉8764

(02)23889595轉 
8901

02-22575151轉2526

(02)24652141轉294
或26

06-3553111轉2395

07-7511131

03-3384889轉3663

陳美玲 護理長

趙國萍 護理長

黃淑萍 護理長

翁緯玲 護理長

尤雅慧 護理長

鄭瓊娟 護理長

吳佳儒護理長

吳春霈 護理長

翁瑜羚 護理長

台東縣台東市五權
街１號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段10號南棟大樓4樓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
街105號8樓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
路87號7樓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2段33號B棟9樓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
路198號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
路282號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
路2段66號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
路132號之4樓、6樓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
路三段100號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
橋分院

05-2359630#1103、1122(行政）
05-2791072#7595(登記窗口)

蔡淑真 (行政)
蔡佩珊 護理長(登記窗口)

嘉義縣竹崎鄉38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
南分院

06-3125101分機
66138

高滿護理長台南市永康區復興
路427號

地址 聯絡電話及分機

113.7 資料

聯絡人(負責人)



附件38
護理之家、長期照顧服務中心、安養中心的差別
資料來源：愛長照https://www.ilong-termcare.com/

類別

服務

對象

與

內容

基本

人員

配置

限制

條件

機關

類型

主管

單位

屬性

護理之家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長期照顧型)

・慢性病等需長期護
理的患者。

・出院後需要護理的
患者。

・每15床至少應有1
位護理人員。

可服務至插3管的患
者，沒使用或只使用
1-2管也可服務。

護理機構

衛生主管機關

公立、私立
(財團法人、獨立型態)

公立、私立
(財團法人、小型)

公立、私立
(財團法人、小型)

公立、私立
(財團法人、小型)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老人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3管指的是鼻胃管
、導尿管、氣切管。

可服務至插3管的患
者，沒使用或只使用
1-2管也可服務。

無法服務插3管的患
者，可服務至插2管
患者，沒使用或只使
用1管也可服務

可生活自理，無插管
且沒失智的長輩。

＊3管指的是鼻胃管
、導尿管、氣切管。

・24小時均應有護
理人員值班。

・每15床至少應有1
位護理人員。

・24小時均應有護
理人員值班。

・隨時保持至少1位
護理人員值班。

・每20位長者應配
置1位護理人員。

・隨時保持至少1位
護理人員值班。

・有慢性病且有長期醫療
服務需求的長者。

・欲自費入住的長者。

・有長者必要的獨居
長者。
・無重大疾病，生活
可自理的長者。

・提供基本保健服務、
運動休閒空間，及醫護
通報系統的環境，但無
法行使醫療行為。

・與護理之家不同之處是
設立之負責人非護理員。

・無法自主生活，但不需要
專門看護服務的長者。

・收容有意識但需要協助生
活行為的長者。

＊目前台灣的護理之家主
要有兩種型態
一、醫院附設的護理之家
二、獨立型態的護理之家

＊現在也有養護中心會提供場
所讓長者做復健活動及康樂。

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安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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